附件申请表1

	粮食收购资格申请表

	申请单位:(公章)
	
	
	
	
	

	企业名称
	　
	营业执照注册号（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号）
	　

	企业成立日期
	　
	　
	　
	营业期限
	　
	　

	法定代表人(或负责人)姓名
	　
	身份证号
	　
	手机号码
	　

	
	
	
	
	固定电话
	　

	电子邮箱
	　
	传真号码
	　
	其他联系方式
	　

	办公地点
	　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　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国有控股□  民营□  中外合资□  外商独资□  其他□

	经营范围
	仓储□  购销□  加工□  其他□
	主营业务
	　

	收购地点
	　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　

	是否属自有土地
	是□  不是□ 
	土地使用年限(年)
	　

	企业收储情况 
	收购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　
	存储能力（吨）
	　

	
	库房仓容（吨）
	　
	库房类型
	　

	
	此栏为加工业户填写
	经营场地面积

(平方米)
	　
	加工厂房面积(平方米)
	　

	
	
	原粮存储能力（吨）
	　
	成品库房储存能力（吨）
	　
	日加工能力（吨）
	　

	检化验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资格证书名称
	发证单位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…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保管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资格证书名称
	发证单位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…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统计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资格证书名称
	发证单位

	　
	　
	　
	　


	计量器具和质检设备情况
	稻谷：地衡□  天平□  分样器□  烘箱□  砻谷机□  精米机□  

谷物选筛□  水份盒□  干燥器□  粉碎机□

玉米：地衡□  天平□  分样器□  烘箱□  容重器□  谷物选筛□ 

水份盒□  干燥器□  粉碎机□

	企业安全生产情况
	安全生产体系
	安全生产管理机构□
	安全生产工作体系□
	安全生产管理制度□

	
	安全生产及防火设备设施情况
	消防车（辆）
	　
	消防井（口）或消防水池（个）
	　
	消防泵（个）
	　

	
	
	灭火器（个）
	　
	铁锹（把）
	　
	板斧（把）
	　

	
	
	水桶（个）
	　
	消防水带（米）
	　
	沙堆（立方米）
	　

	
	防洪
能力
	10年一遇□
	30年一遇□
	50年一遇□

	
	防雷
设施
	避雷针 □
	其他
	　

	
	距污染源、危险源距离
	距有害元素的矿山、炼焦、炼油、煤气、化工（包括有毒化合物的生产）、塑料、橡胶制品及加工、人造纤维、油漆、农药、化肥等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位，是否大于1000米
	是□   否□
	距屠宰场、集中垃圾堆场、污水处理站等单位，是否大于500米
	是□   否□
	距砖瓦厂、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等粉尘污染源，是否大于100米
	是□   否□

	备注：1．“企业防火设施”中消防车不是必备设施。

      2．“企业防洪能力”要有当地水利部门出具的证明，一般具备10年一遇即可。

      3．避雷针不属必备设施，但需要逐步完善。


填写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报送日期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说明：①请在相应“□”里打“√”。

      ②新设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无需加盖公章。

      ③此表连同其他书面证明材料一并报送。
